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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雁塔区城市管理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拟订辖区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实施方案。
2、负责编制城市管理发展战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制定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专项规划和行业规划，并组织实施。
3、承担组织指导、统筹协调、监督检查、综合考核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研究制定城市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度、规定及规范性文件，对全区城市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城市管理重大问题。
4、负责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市容环卫设施的购置、建设及管理；负责新建公厕、垃圾压缩站选点核准；负责编制市容环境卫生的财政预、决算及投资分配计划；负责辖区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排污费用的收取、日常的收集以及外运等管理工作；负责非机动车保管站设置审核及机动车清洗站点资格核准。
5、负责园林绿化和公园绿地的管理；负责辖区代征绿地建设、管理，负责园林绿化建设项目招标、建设及养护，负责古树名木管理（建档、养护资金拨付），负责全民义务植树，负责园林绿化审批、审核工作以及园林式单位（社区）初审。
6、负责建筑垃圾的处置审批及准运证的办理；对已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手续的出土工地实施准化管理；对辖区渣土清运资质公司进行监管和资质初审。
7、承担全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负责城管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业务指导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和综合考评；负责全区性重大执法活动、专项执法行动的组织和部署；负责城管执法工作的业务培训。
8、行驶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对“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工作的监督。
9、依据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负责辖区背街小巷绿化执法工作。
10、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日常巡查、监管以及具体行政执法工作。
11、负责辖区内非机动车辆停放、机动车辆非法占用人行道以及车辆清洗站点的行政执法工作。
12、负责辖区内的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城市建成区公共场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以及临街商业门店使用音响产生噪声的监督管理和行政处罚；负责城市饮食服务业超标排污、排烟行为，烧烤摊点未使用清洁燃料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
13、负责辖区内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无照商贩、出店经营、占道经营、未经批准的马路市场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14、负责辖区内建筑垃圾未按规定办理处置许可、超高超载、沿途抛洒、随意倾倒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负责拆迁工地采取湿法作业的监督检查及行政处罚；负责建筑工地文化墙的行政执法工作。
15、负责对违规设置门头牌匾的行政执法工作；承担门头牌匾设施的安全监管责任。
16、负责门头牌匾的备案、人行道机动车停放站点设置审批；依据城市规划，编制门头牌匾设置规划方案；负责对违规设置门头牌匾的行政执法工作；承担门头牌匾的行政执法工作；承担门头牌匾设施的安全监管责任。
17、负责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牵头负责城市继续化管理工作。
18、负责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承担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复审和检查工作，巩固创建工作成果；协同有关部门负责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审查和检查工作。
19、按照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的要求，负责推进市容环境卫生、城管执法进农村管理工作。
20、负责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协调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相关活动。
21、承办区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2017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有4 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事业单位3个；其中：财政补助事业单位2个，经费自理事业单位1个。单位详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西安市雁塔区城市管理局
	行政单位

	2
	西安市雁塔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
	西安市雁塔区绿化队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
	西安市雁塔区市容综合管理所
	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90人，其中行政编制13人，事业编制277人；实有人员326人，其中行政6人，事业320人。
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推动财政工作实现追赶超越、加快发展的关键之年。2017年我区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区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牢牢把握追赶超越的工作主题，加强收入征管,保持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坚持民生优先，加大财政投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加快实现“两个建成”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比上年增长（减少）情况，分析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
2017年总收入为31456.41万元，较上年增加15780.17元，增幅50.16﹪.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金及购房补贴增长经费、相关绿化项目经费的增长。

2017年总支出18539.9万元，较上年增加5680.02万元，增幅为30.63﹪.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金及购房补贴增长经费、相关绿化项目经费的增长。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收入总计31456.41万元。
（1）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7568.33万元，为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2.43万元。
（2）事业收入0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如西安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开展各类会计人员成人教育培训等。
（3）其他收入3505.65万元，为预算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4）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64.76万元。
（5）上年结转和结余5514.87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
	序号
	项目
	金额
	比例

	1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7568.33万元
	87.64﹪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82.43万元
	1.26﹪

	3
	其他收入
	3505.65万元
	11.1﹪

	
	合计
	31456.41万元
	100﹪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年总支出18539.9万元
（1）基本支出4228.3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14311.6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全市“金财工程”项目支出、全市“民生八大工程”项目支出、市级部门预算报表预算指标管理支出、全市收费票据大宗印刷及管理支出、全市财政评审专项支出等。
（3）结余分配0万元，主要所属事业单位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提取的事业基金。
（4）年末结转和结余18496.14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序号
	项目
	金额
	比例

	1
	基本支出
	4228.3万元
	22.81﹪

	2
	项目支出
	14311.6万元
	77.19﹪

	
	合计
	18539.9万元
	100﹪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为27950.76万元，较上年增加15189.31万元，增幅54.34﹪.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金及购房补贴增长经费、相关绿化项目经费的增长。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15039.05万元，较上年增加5432.63万元，增幅为36.12﹪.主要原因为住房公积金及购房补贴增长经费、相关绿化项目经费的增长。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1）行政运行3431.16万元，是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运行支出。
（2）一般行政管理实务71.18万元。是反映爱卫活动及病媒防治工作相关支出。
（3）城管执法767.43万元，是反映关于城管执法中相关支出。

（4）城乡社区环境卫生10385.93万元，是反映绿化养护、街景布置、公厕建设等相关经费支出。

（5）其他林业支出0.92万元，是反映古树名木专项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1）人员经费3971.0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915.1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55.86万元。
（2）公用经费257.27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257.27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2017年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382.43万元，支出382.43万元。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0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98.54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出国（境）团组0 个，累计0 人次。
（二）公务接待费支0万元。其中：
1．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减少）0 万元。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外事接待0 批次，0 人次。
2．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国内公务接待0批次，0人次。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98.54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主要原因为未购置公务用车。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98.54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46.23 万元，主要原因为油价上涨及下属单位。2017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69 辆。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对8个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7568.33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06.58万元，较上年减少3172.58万元，增幅-96.75﹪.原因为相关核算口径有所变化。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163 辆；单价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 台（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0 辆；购置单价50 万元以上的设备0 台（套）；购置单价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